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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杭防组办〔2020〕11 号

关于印发杭州市复工复产企业疫情

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和钱塘新区、西湖风景名胜区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

位：

现将《杭州市复工复产企业疫情应急处置预案》下发给

你们，请各地、各单位迅速传达落实。

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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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复工复产企业疫情应急处置预案

为切实加强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，及时有效处置疫

情，现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杭州市域复工复产企业。

二、应对措施

1.隔离。发现员工有发热、乏力、干咳等健康异常情况，

企业应嘱其停工，并与其他人员隔离。

2.报告。同步报告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和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（乡镇卫生院）。

3.流调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院）对其进行流

行病学调查，询问了解近 14 天有无疫情重点地区居住史、

旅行史或与其他病人接触史等。

4.送诊。如疑似“新冠肺炎”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

镇卫生院）立即告知急救中心，由急救中心将员工转运至定

点医疗机构就诊；如无流行病学史，嘱其戴好口罩，由企业

送至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。

5.随访。企业应全程随访员工就诊信息。如发现不能排

除“新冠肺炎”，应立即启动企业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。

6.出现疑似病人。企业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疑似病人

通报后，应协助开展调查处置，做好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的

排查登记，及时调取疑似发病员工行为轨迹和接触人、物、

区域的信息记录，划定风险范围，隔离频繁接触人员和物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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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根据风险程度采取应急举措。

7.出现确诊病人。企业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确诊病人

通报后，应协助开展调查处置，排查与患者有过接触的员工,

搜索密切接触者，配合做好疫点终末消毒，并每天自主做好

车间、宿舍、餐厅等重点场所的预防性消毒工作。原则上，

确诊患者发病前 3 天至隔离治疗前到过的场所，以及停留时

间超过 1 小时、空间较小且通风不良的场所，均应列为疫点。

疫点原则上以一个或若干个车间、办公室、同一楼道、同一

栋楼为单位。

8.加强分类管理处置。发生 1 例病人，或者发生 1 起因

企业外接触原因导致感染的聚集性疫情，经流行病学调查，

未发生企业内传播的，实施分区管理，对出入企业的人员进

行体温及健康状况检查，最大程度减少员工集中，分散防护，

并视情采取轮休或部分停产停工措施。发生 2 例以上病人，

或发生 2起互不关联的因企业外接触原因导致感染的聚集性

疫情，或发生 1 起因企业内部接触原因导致感染的聚集性疫

情，应根据环境、接触程度、个人防护情况判定的传播范围

实施局部临时停工，并视疫情发展情况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评估情况，必要时实行全面停工。

9.严格落实医学观察措施。原则上，密切接触者为与病

人共同居住、工作（如办公室、车间、班组等），或其他有

密切接触的人员，如同电梯、同走廊、同公共卫生间等；一

同乘坐通勤车的，如全封闭空调客车的所有人员；通风普通

客车的前后 3 排座位乘客和驾乘人员，以及经现场调查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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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符合密切接触者条件的人员。

经疾控机构调查判定为密切接触者者，交由属地政府指

定的场所，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在未实施前，应

就地减少流动；一般接触者实施 14 天居家或厂区宿舍医学

观察。病人以及其密切接触者涉及到的场所须经终末消毒后

方可重新启用。

三、预案管理及实施

属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企业复工疫情发现

和应急处置工作，督促企业、乡镇（街道）完善疫情监测和

报告机制。企业落实复工复产后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格落

实每日监测员工体温和健康状况，及时发现员工健康异常情

况，落实隔离、报告和送诊专车等。

本预案实施时间自印发之日起至疫情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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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处置流程图

现场开展调查，询问流行病学史

发现发热呼吸道症状的员工

救护车转运 戴好口罩，由企业专车送诊

医疗机构

不能排除新冠肺炎

企业启动传染病疫情

应急预案

诊断疑似病人

确诊新冠病人

排除

分类管理处置 落实医学观察措施

有 无

在疾控部门指导下开展环

境消杀、专家评估

加强疫点管理

企业暂时单独隔离

报告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院）报告属地乡镇（街道）

1.协助疾控机构开展

调查处置工作；

2.做好密切接触者的

排查登记；

3.调取发病员工行为

轨迹，接触人、物、区

域的信息；

4.划定风险范围，隔离

频繁接触人员和物品。

1.与病人共同居住、同工

作等“6 同”人员，就地减

少流动。涉及到的场所消毒

后启用。

2.密切接触者由属地实施

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；一

般接触者实施 14 天居家或

厂区宿舍医学观察。

1.发生 1 例病人，或者发生 1
起因企业外接触原因导致感染
的聚集性疫情，未发生企业内传
播的，实施分区管理，并视情况
采取轮休或部分停产停工措施。

2.发生 2 例以上病人、或发生
2 起互不关联的因企业外接触原
因导致感染的聚集性疫情，或发
生1起因企业内部接触原因导致
感染的聚集性疫情，根据情况实
施局部临时停工或全面停工。


